附件1
南京海关实施事前认定管理的
重大减免税事项及报送材料
一、南京海关实施事前认定管理的重大减免税事项 

（一）总署实施事前备案管理的减免税备案事项

1.对新设投资总额（包括单次增资）3亿美元及以上鼓励类外商投资项目的减免税备案；
2.对投资总额10亿元人民币及以上鼓励类国内投资项目（第三十类鼓励项目除外）的减免税备案；
3.减免税申请人为附件2所列企业（集团）及其子公司（包括控股的合资子公司)、非独立法人分支机构的鼓励类投资项目的减免税备案；
4.减免税申请人为国务院组成部门、直属机构和办事机构的鼓励类国内投资项目的减免税备案。

（二）总署实施事后备案管理的减免税备案事项

1.对新设投资总额（包括单次增资）2500万美元及以上鼓励类外商投资项目的减免税备案；
2.对投资总额3000万元人民币及以上外商投资自有资金项目的减免税备案；
3.对投资总额4000万元人民币及以上，或用汇额500万美元及以上鼓励类国内投资项目（第三十类鼓励项目除外）的减免税备案。

（三）总署实施事前备案管理的减免税商品审批事项

1.归入税则84-90章所列商品且单项商品货值在2000万美元以上的；
2.减免税申请人为附件2所列企业（集团)及其子公司 （包括控股的合资子公司）、非独立法人分支机构的，其鼓励类投资项目进口单项商品货值在500万美元以上的；
3.医用设备：计算机断层扫描系统、医用核磁影像系统、血管造影系统，以及其他单项设备货值在100万美元以上的；
4.卷筒纸胶印机。
（四）南京海关实施事前认定的重大减免税事项

1.所有事前事后报总署备案管理的减免税事项；
2.新设投资总额（包括单次增资） 1000万美元及以上鼓励类外商投资项目的减免税备案；

3.投资总额2000万元人民币及以上的鼓励类国内投资项目的减免税备案；

4.其它所有实施减免税备案管理的减免税项目备案；

5.合同项下单项商品货值超过400万美元的减免税申请；

6.所有医用设备、胶印机减免税申请。

二、南京海关重大减免税事项报送材料
（一）内外资鼓励项目备案

1.《**海关减免税事项事前审核认定申请单》；

2.减免税申请人填写的《进出口货物减免税备案申请表》；

3.《海关进出口货物征免税备案登记表》（总署事前备案事项免予提供）；

4.《国家鼓励发展的内外资项目确认书》及其随附的《项目进口设备清单》；

5.项目备案、核准或审批文件；

6.企业合同、章程的批复（外资项目提供）；
7.企业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；

8.企业批准证书（外资项目提供）；

9.海关审核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资料。 

（二）外商投资自有资金项目备案

1.《**海关减免税事项事前审核认定申请单》；

2.减免税申请人填写的《进出口货物减免税备案申请表》；

3.《海关进出口货物征免税备案登记表》（总署事前备案事项免予提供）；
4.《外商投资企业进口更新设备、技术及配件证明》或《技术改造项目确认登记证明》及其随附的《进口设备清单》；

5.原项目《国家鼓励发展的内外资项目确认书》（鼓励类或限制乙类项目需提供，且有关海关需确认原项目仍符合现行有效的鼓励类产业条目）；

6.《先进技术型企业》或《产品出口型企业》证书（先进技术型或产品出口型企业需提供）；

7.企业营业执照、批准证书；

8.海关审核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资料。
（四）科教用品项目备案

1.《**海关减免税事项事前审核认定申请单》；

2.减免税申请人填写的《进出口货物减免税备案申请表》；

3.《海关进出口货物征免税备案登记表》

4.企事业单位法人证书、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；

5.高等学校批准成立文件；或科学研究机构主管部门批准文件，同级科技主管部门认定该单位为科学研究机构有关文件；或国务院有关部门核定为科技开发机构文件；

6.总署转发名单军工科研单位只需提供《事业单位法人证书》。

（五）其他实施减免税备案管理的减免税项目备案

1.《**海关减免税事项事前审核认定申请单》；

2.减免税申请人填写的《进出口货物减免税备案申请表》；

3.《海关进出口货物征免税备案登记表》

4.享受相关减免税政策的证明文件
5.企业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；
6.海关审核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资料。
（六）减免税商品审批事项
1.《**海关减免税事项事前审核认定申请单》
2.减免税申请人填写的《进出口货物征免税申请表》；

3.外贸合同、委托代理协议；

4.商品功能、原理以及用途说明；

5.商品图片或说明书；

6.商品减免税审批所适用政策规定的相关资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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